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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实现“老有所养、老有所依、老有所为、老有所乐”，建设养老服务体系，满足多元化的养老需求，高淳财政认真落实《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》，极大地推动了我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快速发展。
一是做好养老服务体系资金需求预算安排。对照省市养老服务政策和南京市高质量发展要求，高淳财政积极配合区民政局系统梳理各类服务项目、服务内容和补助标准等，建立支出清单，认真测算，精细科学编制养老服务专项资金预算，将资金需求纳入财政预算，并保持一定的增长幅度。2022年我区年初预算安排养老服务体系专项资金2217万元，同比增长36 %，有力地支持了我区养老服务体系同质化提升。
二是配合区民政局完善和制定相关实施办法。自2020年以来，在省市养老政策的基础上，我区结合自身情况，相继出台了系列符合我区实际的养老服务相关实施办法。2021年区民政局和财政局认真研究制定并实施《高淳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实施办法》，将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对象由原200余名的“五类对象”扩展到全区80周岁以上的老年群体，增加约1.1万余人。同时，修订了《关于进一步规范80周岁以上老年人尊老金发放办法的通知》，将尊老金补发时间由原来最长12个月，延长到24个月，进一步提升老年人福利待遇。2021年又在江苏省率先出台和推行《关于高淳区农村“互助养老睦邻点”建设补助办法》，在行政村开设互助式养老服务点，进一步提升养老服务水平。
三是加强对养老服务资金使用监管。为确保专项资金使用绩效，高淳财政积极配合民政部门实施智能化监管，一方面通过阳光惠民系统对下拨的经费进行实时核查，监管各镇街发放的对象和发放金额是否符合经费下拨通知要求，经费是否及时发放到位；支持升级虚拟养老院建设，与市养老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实时对接，提升居家养老服务绩效统计的精确性，同时为全区116个城乡社区免费统一安装人脸识别设备，实现全天候养老服务“云监管”。另一方面以考核和评价促进监管，将资金的有效使用率纳入对各镇街的考评内容，年底进行考评打分，同时按规定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对社会组织的服务质量、运营状态和设施建设情况进行评估，区民政局联合区财政局对评估结果进行抽查，根据评估结果进行各项补贴资金的核算，提升各社会组织对养老服务经费的使用质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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